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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和矿用自救器专项监察的通

知（煤安监调查〔2007〕32号）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、《煤矿

安全监察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促进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

害防治与监察工作的开展，预防与控制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

害，依法严肃查处职业危害防治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

保障煤矿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，结合正在开展的隐患排查

治理专项行动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决定开展一次煤矿作业

场所职业危害和矿用自救器专项监察执法活动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 监察目的 促进各地深入开展煤矿安全生产

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，落实煤矿企业职业危害防治主体责

任，有效预防与控制煤矿作业场所职业危害，依法严肃查处

违法违规行为，进一步规范自救器的配备、保管、使用和检

查，避免发生事故时因自救器配备不足或不用自救器、使用

不当或自救器失效造成人员伤亡，切实保障煤矿职工的人身

安全和健康。 二、监察的主要内容 ⒈煤矿企业职业危害防治

和自救器管理工作责任落实到人的情况，自救器采购、验收

、配备、使用及检验检测、保管、更换、报废、台帐等相关

制度建立健全情况。 ⒉煤矿企业作业场所粉尘治理设施、措

施与监测落实情况。 ⒊煤矿企业矿用自救器、劳动防护用品

的配备、保管、发放和使用情况，自救器配备类型与矿井灾



害匹配情况等。 ⒋煤矿企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危害和自救器

知识教育培训情况，下井人员是否掌握了自救器正确的使用

方法。 三、监察方式 本次专项监察由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

构（以下简称省局）牵头组织。请各省局根据辖区的实际情

况，组织有关监察分局和煤矿职防机构人员，对辖区内各类

煤矿进行一次专项监察活动。具体方式主要是：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